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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 

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俊成矿价清字[2022]第 015号 

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对“曲靖市麒麟

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采矿权”退还价款进行计算。本公司接受委托之

后，依据国家及云南省相关政策，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

评估的“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采矿权”进行了尽职调查、

收集资料和评定计算，现将计算情况说明如下： 

1.评估机构 

名称：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昆明市人民西路 315号云投财富商业广场 B3栋 23层； 

法定代表人：何文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87376342N；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12]001号。 

2.委托方及采矿权人 

2.1委托方 

名称：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2.2采矿权人 

名称：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302059469161Q； 

住所：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独木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姚健康；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21日； 

营业期限：2012年 12月 21日至 2032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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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原煤开采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工作目的 

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采矿权属于 2018 年度煤炭行业去

产能关闭退出煤矿，采矿权人按国家及云南省相关规定，申请退还已缴纳的采矿

权价款。本次计算工作即为委托方确定退还采矿权价款提供参考依据。 

4.采矿权基本情况 

4.1采矿权登记情况 

评估人员收集到 2006年以来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以

下简称“发兴煤矿”）9条采矿许可证信息，各采矿许可证登记的内容如下： 

（1）2006 年 7 月，云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了采矿许可证，矿山名称：曲

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采矿权人：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证号：5300000630269；

矿区面积 0.5438km2；开采标高：2060m～1942m；生产规模：3 万吨/年；有效

期限：自 2006年 7月至 2009年 7月。 

（2）2009年 7月 21日，采矿许可证延续变更，矿山名称：曲靖市麒麟区

发 兴 煤 矿 ； 采 矿 权 人 ： 曲 靖 市 麒 麟 区 发 兴 煤 矿 ； 证 号 变 更 为 ：

C5300002009071120031101；矿区面积 0.5438km2；开采标高：2060m～1942m；

生产规模：3万吨/年；有效期限：自 2009年 7月 21日至 2011年 7月 21日。 

（3）因开采深度延伸，2010年 6月 28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以《云南省

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滇）矿复[2010]第 90号）予以批复，划定矿区面积约

0.54km2，开采标高变更为 2060～1700m，规划生产能力 9万吨/年，截止矿山关

闭，未取得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对应的采矿许可证。 

（4）2011年 6月 24日，采矿许可证延续，矿山名称：曲靖市麒麟区发兴

煤矿；采矿权人：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证号：C5300002009071120031101；

矿区面积 0.5438km2，开采标高：2060m至 1942m，生产规模：3万吨/年；有效

期限：自 2011年 6月 24日至 2012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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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2 年 3 月 7 日，采矿许可证延续，矿山名称：曲靖市麒麟区发兴

煤矿；采矿权人：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证号为：C5300002009071120031101；

矿区面积 0.5438km2，开采标高：2060m～1942m，生产规模：3 万吨/年；有效

期限：自 2012年 3月 7日至 2017年 3月 7日。 

（6）2012年 12月 7日，采矿许可证到期延续变更，矿山名称：曲靖市麒

麟 区 发 兴 煤 矿 ； 采 矿 权 人 ： 曲 靖 市 麒 麟 区 发 兴 煤 矿 ； 证 号 ：

C5300002009071120031101；矿区面积：0.5438km2；开采标高由 2060m～1942m

变更为 2075m～1850m；生产规模：3万吨/年，有效期限：自 2012年 12月 7日

至 2013年 12月 7日。 

（7）2013 年 11 月 24 日，采矿许可证到期延续变更，矿山名称由曲靖市

麒麟区发兴煤矿变更为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采矿权人由

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变更为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证号：

C5300002009071120031101；矿区面积：0.5438km2；开采标高：2075m～1850m；

生产规模：3万吨/年，有效期限：自 2013年 11月 24日至 2014年 11月 24日。 

（8）2015年 2月 26日，采矿许可证到期延续，矿山名称：曲靖市麒麟区

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采矿权人：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证

号：C5300002009071120031101；矿区面积：0.5438km2；开采标高：2075m～1850m；

生产规模：3万吨/年，有效期限：自 2015年 2月 26日至 2016年 2月 26日。 

（9）2016年 1月 25日，采矿许可证到期延续，矿山名称：曲靖市麒麟区

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采矿权人：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证

号：C5300002009071120031101；矿区面积：0.5438km2；开采标高：2075m～1850m；

生产规模：3万吨/年，有效期限：自 2016年 1月 25日至 2018年 1月 25日。 

采矿许可证历次延续变更信息详见下： 

矿山名称 
采矿许可证 

证号 
矿业权人 

生产规模

（万吨/年） 

矿区面积 

（km
2
） 

开采标高 有效期限 

曲靖市麒

麟区发兴

煤矿 

5300000630

269 

曲靖市麒麟区发

兴煤矿 

3 0.5438 2060m～1942m 
2006.7 

-2009.7 

C530000200

9071120031

101 

3 0.5438 2060m～1942m 
2009.7.21 

-2011.7.21 

3 0.5438 2060m～1942m 
2011.6.24 

-201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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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5438 2060m～1942m 
2012.3.7 

-2017.3.7 

3 0.5438 2075m～1850m 
2012.12.7-201

3.12.7 

曲靖市麒

麟区发兴

煤业有限

公司发兴

煤矿 

曲靖市麒麟区发

兴煤业有限公司 

3 0.5438 2075m～1850m 
2013.11.24 

-2014.11.24 

3 0.5438 2075m～1850m 
2015.2.26 

-2016.2.26 

3 0.5438 2075m～1850m 
2016.1.25 

-2018.1.25 

4.2采矿权有偿处置概况 

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以 2011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储量估算基

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对发兴煤矿采矿权进行过评估，评估目的为处置价

款，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提交了《（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采矿权评

估报告》（儒林矿评字[2011]第 059 号），评估结果：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

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为 697.62 万元（详见附件十一：P3、P18）。根据

《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单位执收）》（NO:000307861），发兴煤矿已缴

纳全部采矿权价款 697.62万元（详见附件十一：P24）。 

4.3价款退还计算范围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以下简称“采矿

权评估报告”）评估的范围为《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滇）矿复[2010]

第 90号）的矿区范围，矿区面积为 0.5438km2，开采深度 2060-1700m。 

发兴煤矿关闭前采矿许可证证载平面矿区范围与《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

复》的划定范围一致，开采标高为 2075m至 1850m。 

发兴煤矿以往价款处置范围为《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滇）矿复

[2010]第 90号）划定范围，因此本次价款退还计算的范围为《云南省划定矿区

范围批复》（（滇）矿复[2010]第 90号）划定范围。 

.4停产关闭注销情况 

根据《麒麟区 2018年独木水库保护区内拟关闭煤矿名单（第一批）公示》

（详见附件八：P2）,发兴煤矿为曲靖市麒麟区 2018年去产能关闭煤矿。 

根据曲靖市麒麟区能源局 2022年 5月 5日出具的《曲靖市麒麟区能源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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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关闭情况的说明》（详见附件九：

P1），发兴煤矿于 2014年 4月 15日停产至 2018年 12月 21日煤矿关闭，期间

未生产。 

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在曲靖市人

民政府官网《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曲靖市 2019年第二批采矿许可证注

销公告》中公告注销。 

5.计算依据 

5.1经济行为文件 

《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4530000HT202106746）； 

5.2主要法律法规 

（1）《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

补充通知》（财建[2008]22号）； 

（2）《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国家出资勘查探明地及权益管理有关

事项的通知》（财建[2010]1018号）； 

（3）《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科学

发展安全发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4]32号）； 

（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 9 万吨/年及以下煤矿立即停产整顿的通

知》（云政办发[2014]19号） 

（5）《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

中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 

（6）《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关闭

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7号）； 

（7）《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缴纳矿业

权价款退还工作的通知》（财建[2016]110号）； 

（8）《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实施意

见》（云政发〔2016〕50号）； 

（9）《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矿业权价款退还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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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97号）。 

5.3退还价款计算依据 

（1）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历次采矿许可证； 

（3）《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滇）矿复[2010]第 90号）； 

（4）《麒麟区 2018年独木水库保护区内拟关闭退出煤矿名单（第一批）公

示》； 

（5）《曲靖市麒麟区能源局关于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

关闭情况的说明》； 

（6）《云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曲靖市 2019 年第二批采矿许可证

注销公告》； 

（7）《（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儒林矿评字

[2011]第 059号）节选、《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1]

第 148号）、缴款凭证； 

（8）《关于<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10]356号）及《<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

发兴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0]342 号）； 

（9）《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云南省地质矿

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2010年 9月）节选； 

（10）《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备案登记表》（（曲）矿开备[2011]007

号）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书》； 

（11）《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江苏省第一工业

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 1月）节选。 

6.矿区概况 

6.1矿区位置和交通 

矿区位于曲靖市麒麟区 120°方向，直距 54km处，公路里程 86km，煤矿属

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管辖。矿区面积 0.5438km2。矿区地理坐标东经：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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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4°09′16″，北纬：25°19′01″—25°19′28″。矿区内有简易公

路连接恩洪一曲靖公路，每天有班车往返，矿区至曲靖市 86km，距东山镇 36km，

距罗平县城 78km，距昆明 210km，北有 G320 国道高速公路、贵昆铁路，西有

G326国道高速公路，南有南昆铁路，交通方便。 

6.2可采煤层及煤质 

根据《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生产勘探报告》(简称“生产勘探报告

2015”)及《<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生产勘探报告>审查意见书》（云国

土资矿评审字[2016]15号），发兴煤矿矿区范围内可采煤层为 C8、C9、C11、C14、

C15、C16、C18、C19
a、C19

b煤层。 

C8煤层煤层厚度 0.70—1.60 米，平均 1.21 米。属薄煤层，为较稳定

煤层，煤层结构简单，含 1 层厚度小于 0.l0 米泥岩或高岭石泥岩夹矸，

煤层工业牌号焦煤(JM25)，属全区可采较稳定煤层。 

C9煤层厚度 0.85—3.30 米，平均 1.49 米，煤层中含 1 层厚度为 0.40

米高岭石泥岩夹矸。该煤层厚度较大，层位稳定，煤质较好，磷含量在 0.02

—0.03%之间，高于其他煤层，煤层工业牌号焦煤(JM15)，属全区可采较

稳定煤层。 

C11煤层（原 C10煤层）厚度 0.60～1.90米，平均 1.30米，煤层中含 1层单

层厚度 0.01—0.20米的高岭石泥岩夹矸，煤层工业牌号焦煤(JM15)，属全区可

采较稳定煤层。 

C14煤层厚度 0.80—1.20 米，平均 0.94 米，一般结构单一，夹 l 层泥岩夹

矸，夹矸单层厚 0.15米，顶底板为泥岩、粉砂岩等，另一特点是灰分低，回收

率高，仅次于 C9 煤层。为易选煤层，回收率高达 86.59%，煤层工业牌号焦煤

(JM15)，属全区可采较稳定煤层。 

C15煤层厚 0.65—2.90 米，平均 1.33 米，矿区内煤层结构简单，煤层中一

般含 1层泥岩夹矸，煤层工业牌号焦煤(JM15)，属全区可采稳定煤层。 

C16煤层厚 0.60—2.35 米，平均 1.54 米，矿区内煤层结构简单，煤中一般

不含或含 1层泥岩夹矸，煤层工业牌号焦煤(JM15)，属全区可采较稳定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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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煤层厚度 0.80—2.20 米，平均厚 1.33 米。矿区内煤层结构简单，不含

夹矸，煤层工业牌号为瘦煤（SM13），属全区可采较稳定煤层。 

C19
a煤层厚 0.70—2.50米，平均 1.11米，矿区内煤层结构简单，煤中一般

不含或含 1层泥岩夹矸。工业牌号为瘦煤（SM13），属全区可采较稳定煤层。 

C19
b厚 0.60—1.60米，平均 1.14米，矿区内煤层结构简单，煤中一般不含

或含 1层泥岩夹矸。该煤层工业牌号为瘦煤（SM13），属全区可采较稳定煤层。 

全区主要可采煤层煤质为低灰—中灰、特低硫—高硫，中热值—特高热值、

强—特强粘结性、中等—中高固定碳，中等—较高软化温度灰，中等—较高流

动温度灰，且有害成分砷为一级含砷、磷含量为低—特低级。 

矿区内 C8、C9、C11、C14、C15、C16 煤层可作为炼焦用煤，C18、C19
a、C19

b 煤层

经洗选后含硫量≦3%后亦可用做动力用煤。 

7.计算实施过程 

本项目计算自 2021年 9月 26日至 2022年 8月 4日止，共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项目洽谈阶段：由云南省自然资源厅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本公司承担

2021 年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退还计算工作，2021 年 9 月 26 日，云南省自然

资源厅与本公司签订了《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

4530000HT202106746）。2022年 2月 15日我公司接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承接

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2）尽职调查阶段：2022年 2月 15日—2022年 7月 6日，由本公司有关人

员组成评估小组，评估人员首先听取矿山负责人对矿权的基本情况介绍，收集与

评估对象退还价款有关的资料，对矿业权人提供的退还价款相关的材料进行了核

实。 

（3）计算阶段：2022年 7月 7日至 2022年 8月 3日，依据收集的相关资料，

进行归纳、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调查价款缴纳情况，按照云国土资〔2015〕

76 号文的规定，对退还价款进行计算，编写计算说明，对计算说明和计算结果内

部复核。 

（4）提交计算结果阶段：于 2022 年 8 月 4 日向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提交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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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和计算结果。 

8.资料评述 

8.1价款评估报告评述 

2011年 5月，山西儒林资产评估实务所提交了《（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

发兴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儒林评报字[2011]第 059 号）（以下简称“采矿

权评估报告”）。“采矿权评估报告”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经云南省国土资源

厅以《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1]第 148 号）进行

了备案，“采矿权评估报告”可以作为本次计算的基础资料。 

8.2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述 

2010年 9月，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编制了《云南省曲

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 2010”）。

该“储量核实报告 2010”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取

得了《<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

土资矿评储字[2010]342号），并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取得了《关于<云

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云国土资储备字[2010]356号）。 

该“储量核实报告 2010”及其评审备案材料可以作为本次价款退还计算相

关参数的选取依据。 

8.4设计资料评述 

2011年 1月，江苏省第一工业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曲靖市麒麟区

发兴煤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该“开发

利用方案”经曲靖市土地矿业权评估事务所组织专家评审，取得了《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备案登记表》（（曲）矿开备[2011]007 号）及《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书》。 

该“开发利用方案”及其评审备案材料可以作为本次价款退还计算相关参

数的选取依据。 

8.5停产关闭时间资料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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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麒麟区 2018年独木水库保护区内拟关闭煤矿名单（第一批）公示》

（详见附件八：P2）,发兴煤矿为云南省 2018年去产能关闭煤矿。 

根据曲靖市麒麟区能源局 2022年 5月 5日出具的《曲靖市麒麟区能源局关

于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关闭情况的说明》（详见附件九：

P1、P2），发兴煤矿于 2014年 4月 15日停产至 2018年 12月 21日煤矿关闭，

期间未生产。 

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停产关闭时间符合矿山实际，上

述文件可以作为确定煤矿停产、关闭时间的依据。 

9.退还采矿权价款计算公式 

发兴煤矿属于曲靖市麒麟区 2018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关闭矿山，根据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缴纳矿业权价款退

还工作的通知》（财建〔2016〕110 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政策

性关闭矿山矿业权价款退还等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97号）相关

规定，可以退还剩余资源储量的采矿权价款。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

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第二条

（一）款规定：“采矿权人申请退还价款，按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占已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的比例，确定应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其计算公式为： 

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备案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

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10.计算参数的确定 

关于各参数的取值说明如下： 

10.1已评估备案的采矿权价款 

根据《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1]第 148号），

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价款为 697.62万元（详见附件十一：

P22），矿业权人已全额缴纳采矿权价款（详见附件十一：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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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

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

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根据原价款评估报告、备案证明或确认文件确定。 

根据《（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参与评估的

保有资源储量（截止 2006年 9月 30日）370.00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338.20

万吨，评估可采储量 183.46万吨（详见附件十一：P2、P15）。 

即，本次计算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取 183.46万吨。 

10.3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

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计算公式如下：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已动用的可采储量 

上式中已动用的可采储量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已动用的可采储量＝开采动用资源储量×核定采区回采率 

10.3.1开采动用资源储量 

发兴煤矿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停产，2018 年 12 月 21 日关闭，停产至关

闭期间未生产，即发兴煤矿采矿权开采动用资源储量为价款评估储量估算基准

日 2006年 9月 30日至 2014年 4月 15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1）价款评估储量估算基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储量估算基准日 2010

年 7月 31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统一矿业权价款评估时剩余（保有）资源储

量估算基准日规定的通知》（云国土资储[2009]46 号），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储量核实基准日期间的动用资源储量，在经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评审备案通

过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中单列（或明确）的，以其为依据；否则，按采矿许可

证上所规定的生产规模进行换算确定。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 2010”及《<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矿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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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0]342 号），矿山自 2004 年

投产，截止 2010年 7月 31日，矿山累计动用资源储量 14万吨（详见附件十二：

P13），“储量核实报告”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为《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滇）

矿复[2010]第 90 号）划定矿区范围，矿区面积为 0.5438km2，开采深度

2060-1700m，与“采矿权评估报告”评估的范围一致。 

同时，根据发兴煤矿采矿许可证，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

期间证载生产规模为 3万吨/年（详见附件六：P1），实际回采率 76%（详见附

件十二：P13），经计算，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期间 3.83 年

（＝3＋10÷12）动用资源储量为 15.12万吨（＝3×3.83÷76%）。 

按采矿许可证推算的动用资源储量大于储量核实报告累计动用资源储量。

即本次确定 2006年 9月 30日至 2010年 7月 31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为 14万吨。 

与“采矿权评估报告”中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期间动用

资源储量一致（详见附件十一：P14）。 

综上所述，发兴煤矿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期间动用资源

储量 14.00万吨，动用资源储量均位于本次价款退还计算范围内。 

（2）2010年 8月 1日至 2014年 4月 15日停产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

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原价款评估所依据的经评审

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储量估算基准日至煤矿关闭期间，无其他经评审备案的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依据矿业权人所持有的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及实际采

区（采矿）回采率（综合回采率）确定已开采动用资源储量。计算公式为： 

开采动用资源储量＝（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采出原煤量÷实际采

区（采矿）回采率 

发兴煤矿采矿权价款评估之后，无其他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因此发兴煤矿 2010年 8月 1日至停产日 2014年 4月 15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按

照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进行换算确定。 

根据以往采矿许可证（详见附件六：P2-P4），2010年 8月 1日至 2014年

4月 15日期间证载生产规模为 3万吨/年。根据《<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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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0]342号），实际

回采率为 76%（详见附件十二：P13），则 2010 年 8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15

日期间 3.71 年（＝3+(31+30+31+30+31+31+28+31+15)÷365）动用资源储量为

14.64万吨（＝3×3.71÷76%）。 

发兴煤矿 2010年 8月 1日至 2014年 4月 15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14.64万

吨。 

综上所述，价款评估储量估算基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矿山停产关闭日

期 2014年 4月 15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共计 28.64万吨（＝14＋14.64）。 

10.3.2核定回采率 

根据“云国土资〔2015〕76号”文要求：核定采区（采矿）回采率可以根

据经评审备案的《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的采区（采矿）回采率确定。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书》，发兴煤

矿工业储量（考虑可信度系数后）为 324.20万吨，永久煤柱 95.08万吨，保护

煤柱 39.84 万吨，设计可采储量为 158.35 万吨，即各煤层综合回采率确定为

83.66%（＝158.35÷（324.20－95.08－39.84））（详见附件十五：P10）。 

10.3.3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计算 

已动用的可采储量＝开采动用资源储量×核定采区回采率 

＝28.64×83.66% 

＝23.96（万吨）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已动用的可采储

量 

＝183.46－23.96 

＝159.50（万吨）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取 159.50万吨。 

10.3.4 退还的矿业权价款 

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备案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

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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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62×159.50÷183.46 

＝606.51（万元）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三。 

11.退还采矿权价款计算结果 

经计算人员调查分析，按照《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

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

土资〔2015〕76号）规定的计算公式和参数确定原则，计算出“曲靖市麒麟区

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采矿权”应退还的采矿权价款为 606.51万元，大写

人民币陆佰零陆万伍仟壹佰元整。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二。 

12．特别事项说明 

本计算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及参加本

次计算人员与委托人及采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本计算说明提交委托人之后，采矿权人又发现新的材料，可能对计算结果

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应及时另行委托本公司依据新材料重新计算。 

本次计算工作中委托人及采矿权人及相关采矿权相关管理部门所提供的有

关文件材料是本次计算的基础，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

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本计算说明含有若干附表和附件，附表是构成本计算说明的必要组成部分，

与计算说明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是编制本次计算的重要依据。 

本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

加盖评估机构评估报告专用章及矿业权评估师专用章后生效。 

13．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的使用限制 

本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仅供委托人用于本计算说明载明的目的和用途，不

应同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公司同意，本计算



曲靖市麒麟区发兴煤业有限公司发兴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15 

说明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未经委托方许

可，本公司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计算说明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4．出具计算说明日 

本计算说明的出具日期为 2022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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